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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13.24、第6.01(3)及第6.01(4)條所作出的決定 

 

本公告乃由華厦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收悉聯交所發出之函件（「該函件」），通知本公司其決

定(i)本公司未能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4條之規定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及擁有相當價值的

資產；及(ii)本公司不適合繼續上市，而本公司股份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3)條及第

6.01(4)條將暫停買賣（「該決定」）。於作出該決定時，聯交所已考慮以下各項： 

 

未能遵守第 13.24 條規則 

 

1. 在經修訂之上市規則第 13.24 條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生效後，發行人須維持足夠

的業務運作及擁有相當價值的資產以支持其業務。持有大量資產但沒有經營足夠的

業務運作的發行人，不符合經修訂之第 13.24 條規則。 

 

 

 

 

 

 



 

2. 聯交所認為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業務運作不足以符合第 13.24 條

規則的要求。雖然本公司在聯營公司以投資形式持有重大資產（聯營公司又持有

多項投資物業），但是本公司對聯營公司並沒有控制權（例如，有關派付股息的決

定）。因此，這些股份權益構成了本公司投資的一部份而非其業務的一部份。在此

情況下，為符合聯交所根據第 13.24 條規則對發行人業務運作的評估，聯交所認為

應將聯營公司排除在本公司遵守第 13.24 條規則之評估之外。 

 

在業務運作上 

 

3. 首先，不包括聯營公司，本集團在過去五年維持非常低的業務運作，租金收入不足

港幣 700 萬元。本公司並未表示有意提高該業務運作之規模。 

 

4.   第二，就第 13.24 條規則而言，聯營公司的業務運作並不符合本公司業務之一部份。

聯交所認為，本公司持有聯營公司少數股權，對其資產及業務營運並無控制權。 

  

5. 第三，本公司擬(i)增持其於一間重要聯營公司之股權(並將之轉為附屬公司)及簽訂

一份管理協議書以管理相關房地產，以及(ii)重組本公司於各聯營公司董事會之代

表。聯交所認為縱使完成該等提案後，亦不足以解決上述問題， 

 

(a) 本公司(透過相關附屬公司)將僅與合營公司夥伴聯權控制(而非絕對控制)該房

地產之業務運作，這是由於此兩間公司作為共同承租人各自持有該房地產一半

之業權。 

 

(b) 從該管理協議書所產生之收入將會很少。故此，預計該管理協議書將不會對本

公司之經營規模或業績帶來顯著改善。 

 

 

 

 

 

 

 

 

 

 

 

 



(c) 由於本公司於各聯營公司董事會之代表將反映其相應之股權，本公司作為少數

股東將仍無法控制各聯營公司之業務和事務。 

 

在資產方面 

 

6.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資產為港幣 13 億 5,800 萬元。如上文所述，

聯交所不認為本公司持有足夠資產以支持其業務運作，尤其是以投資於聯營公司

之形式持有之資產之重要部分並未用於其業務運作。故此，聯交所不信納本公司

有足夠資產以符合第 13.24 條規則。 

 

不適合繼續上市  

 

7.   聯交所認為，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及其業務均須適合上市。 

 

8.   本公司透過其於聯營公司之投資而持有重大資產。然而，鑑於其持有聯營公司之

結構模式，本公司作為少數股東於各聯營公司並沒有控制權。這促使本公司是否

適合繼續上市亦存疑。例如，縱使各聯營公司從其租金收入中獲得可觀利潤，本

公司卻無法控制其股息分配或股息政策。 

 

9.   此問題違背了第 2.03 條規則之一般原則，對公眾股東不利，亦損害了投資者對

市場的信心。因此，聯交所認為本公司不再適合上市。  

 

根據上市規則第2B章，本公司有權將該決定提呈上市委員會（定義見上市規則）進行

覆核。任何覆核要求必須於該決定之日期起計七個營業日（即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或之前）內送達上市委員會秘書。除非本公司對該決定作出覆核申請，否則本公司股份

將在該決定之日期起計七個營業日後（即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暫停買賣。 

 

本公司現正審視該函件及正就該函件與本公司之法律和財務顧問進行商討，並考慮昰否

就該決定之裁決向上市委員會提交覆核要求以進行覆核。 

 

 

 

 

 

 

 

 

 

 



在獲准恢復買賣前，本公司須重新遵守第13.24條及第6.01(4)條規則，並履行聯交所可

能設定之任何復牌指引及全面遵守上市規則致令聯交所滿意。根據第6.01A(1)條規則，

倘本公司股份停牌持續達18個月，聯交所可取消本公司股份之上市。 

 

本公司董事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i)本公司尚未決定是否向上市委員會提呈覆

核之要求；及(ii)如進行該覆核，其覆核結果屬未知之數。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

市規則要求作出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華厦置業有限公司                    

主  席  

                                                                 鍾棋偉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由鍾棋偉先生、鍾仁偉先生及鍾英偉先生等三名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伍國棟先生，以及陳煥江先生、歐陽長恩先生、陳永達先生及郭立成先生等

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